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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山市残疾人扶残助学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帮助和激励更

多残疾人顺利完成中职（高中）、高等教育，更好地融入社会，

根据《广东省残联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南粤扶残助学工

程”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粤残联〔2015〕83 号）《中

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修订)》(中府〔202*〕**号)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残疾人，是指具有中山市户籍，持

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第三条 扶残助学经费的使用管理应坚持专款专用、及时

发放、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二章 实施对象

第四条 实施对象

（一）考取全日制大专、两年制专升本、本科、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等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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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等教育，获得国家承认的中

职（高中）、大专、本科学历或本科学位的残疾人；

（三）接受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低保、低收入家庭残

疾人及残疾人子女。

（四）接受全日制在校大中小学学生（含硕士研究生）教

育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

第三章 经费来源及补助标准

第五条 经费来源

本细则规定的扶残助学所需经费由市财政负担，纳入市残

联年度部门预算。

第六条 补助标准

（一）对考取全日制大专、两年制专升本、本科、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等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学生，分别一次性补助

4000 元、3000 元、6000 元、10000 元、15000 元。

（二）对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等教育，获得国家认可的

中职（高中）、大专、本科学历或本科学位的残疾人，分别一

次性补助 3000 元、5000 元、8000 元。

（三）接受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低保、低收入家庭残

疾人及残疾人子女，在读期间每人每年分别一次性补助 5000

元。

（四）接受全日制在校大中小学学生（含硕士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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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享受《中山市扶困

助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扶困助学相关政策。申请资助的学生

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学校或家庭所在镇街助学机构申请，经

市教育体育局会同市民政局、团市委调查核实后，由市扶困助

学委员会审定。经审定符合资助条件的，助学金由市扶困助学

办通过市财政局直接划入学校收费账户或学生缴交学（书）杂

费的账户；申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由申请人到指定银行办理

贷款手续。

第四章 实施流程

第七条 申请流程

（一）申请

符合扶残助学经费补助条件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由残

疾人提出申请，有多名子女的可分别申请，填写《中山市残疾

人扶残助学经费补助申请表》（见附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持

有关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户口所在地的镇(街道)残联提出申

请。

1.考取全日制大专、两年制的专升本、本科、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等院校的残疾学生，于入学当年 11 月 10 日前提交

以下资料。

（1）身份证；

（2）户口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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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残疾人证；

（4）录取通知书；

（5）学生注册证明；

（6）银行账户及开户机构。

2.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等教育，获得中职（高中）、大

专、本科学历或本科学位的残疾人，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1

自然年内（以证书发证日期为准）提交以下资料。

（1）身份证；

（2）户口簿；

（3）残疾人证；

（4）毕业证书；

（5）银行账户及开户机构。

3.接受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困难家庭残疾人及残疾

人子女，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以下资料。

（1）身份证；

（2）户口簿（残疾人子女学生还需提供户口簿子女页，

户口簿不能体现其关系的，可提供出生证等资料作为佐证材

料）；

（3）残疾人证；

（4）有效《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中山

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5）学生注册证明（学生注册证明须含有明确的学历层

次，如无明确的学历层次的，须提供录取通知书，学历认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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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可以证明学历层次的佐证材料）；

（6）银行账户及开户机构。

（二）初审

镇（街道）残联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扶残助

学经费补助条件的，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且加盖公章，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对象的申请表、证明材料复印件报市残

联。对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三）审批

市残联接到镇(街道)残联上报的相关材料后，按要求进行

审批。

第八条 经费发放

市残联审批后，落实相关扶残助学补助经费，通过银行划

拨，及时足额发放到资助对象个人账户。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残联、财政部门要对扶残助学经费补助经费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

对违反经费使用管理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由市残联负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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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第十一条 功能性镇(街道)参照本细则执行。

附件：中山市残疾人扶残助学经费补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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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山市残疾人扶残助学经费补助申请表

所属镇(街道)：

申

请

人

填

写

栏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残 疾
类 别

视力□ 听力□ 言语□
肢体□ 智力□ 精神□

残疾
证号

家庭经济
情 况

低保家庭□ 低收入家庭□
普通家庭□

户籍
类别

农业 □
非农业 □

家 庭
地 址

联系
电话

申请学历补
助类别

考取全日制残疾学生 □
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等教育残疾学生 □
“双低”家庭残疾人学生 □
“双低”家庭残疾人子女学生 □ 子女姓名：

残疾人或残
疾人子女在
读/毕业院
校名称

专业

学 校
地 址

学 历
层 次

中职（高中）□ 大 专□ 两年制的专升本□
本科□ 硕士研究生 □ 博士研究生□

镇
街
残
联
意
见

(签章): 日期：

市
残
联
意
见 (签章) 日期：

注：此表一式三份，两份市残联存档，一份镇街残联存档。残疾学生或残疾人子女一人一表

申请。


